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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原由教育部门负责管理的职业教育

培训评价组织备案工作指引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以下简称省

级人社部门）办理原由教育部门负责管理的职业教育培训评

价组织（以下简称“X 证书”机构）备案工作。

二、受理机构

省级人社部门

三、备案条件

申请备案的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此前属于教育部门备案的“X 证书”机构，且不

在人社部门已终止备案机构名单中。

（二）申请机构目前经营状况良好，申请机构和单位主

要负责人社会信用良好，申请机构近三年无违法、违规记录。

（三）在备案地设有常驻工作机构，具备完善考务管理、

质量管理、证书管理等制度；配备与评价职业（工种）和评

价规模相适应的试题资源、场地、设施设备及考评人员、质

量督导人员、考务管理人员。

四、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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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于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开展职业技能

等级认定的函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实施方案；

（二）机构备案信息采集表，机构法人证书复印件，常

驻工作机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人信息；

（三）管理制度汇编；

（四）拟备案职业（工种）试题资源，场地、设施设备

清单，考评人员、督导人员、考务管理人员名单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申请。“X 证书”机构向注册地或“X 证书”原实

施省份省级人社部门申请备案。

（二）受理。省级人社部门接收申报材料，需要申报机

构补充材料的，应一次性告知。

（三）评估。省级人社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评估，

提出备案意见。

（四）公示。省级人社部门拟同意备案的，向社会公示

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复核。公示有异议的，省级人社部门应当调查核

实，并妥善处置。

（六）备案。省级人社部门向申报机构出具同意备案文

件。

（七）公布。省级人社部门向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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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报送机构备案信息。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比对通过

后，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布机构备案信息。省级人社部

门在本地区向社会公布机构备案信息。


